未谋面的编辑
           余孝安/文

我与《重庆日报》的那两个编辑从未谋过面，可有两件事却让我记忆犹新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一个是社会部的，由于年代的久远，或因未告诉其尊名等事项吧，我已无法忆起，不妨称她“张编”吧。
那是96年春季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在仔细阅读一个离婚纠纷案卷，法庭的电话突然响了。“我姓张，是重庆日报社会部的编辑，您贵姓？”，电话里的声音较小，但很柔和，我心中嘀咕，真是《重庆日报》的编辑吗？确认后，我也客气了几分，“您好，免贵姓余。有什么事，请直言！”。“我们收到一封‘读者来信’，当事人李××，因家庭纠纷一家两代不和，儿子儿媳反目，父子成仇……”，听到这些，职业的敏感使我意识到，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，处理不当，可能让矛盾升级。听完张编的陈述，我谨慎回道：“我们法庭一定妥善处理，让当事人及社会满意！”，张编见我有点紧张，顿了顿说道“余老师，不要着急，当事人说的情况是否属实，我们没有核实过，所以才打电话咨询，以便回复读者！”，后我想了想重复道：“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依法审理，秉公裁判！”，张编在放下电话时，说了一连串的“谢谢！谢谢……”。
那时，我从法院机关办公室下派到汇南法庭工作才一年多，对农村法庭工作还不熟悉，对于婚姻家庭纠纷案的处理缺少经验。接到这样的电话，我忐忑了，不知如何似好！
我及时找到了那个案件。从诉讼状看，就是一起普通的离婚纠纷案，原告李某陈述的“生活琐事不睦，夫妻感情不和”都是一些套话，对实质的感情破裂要件事实避而不谈，“儿子儿媳反目，父子成仇”这些编辑之忧内容，也未见踪影。但为了慎重，我决定到当事人所在地了解情况，就地解决纠纷。
第2天， 我和书记员一早就徒步出发，翻山越岭来到李某的家。此时，山里人刚刚吃了早饭，还没有下地。见我们身着制服，登门解纷，有些感动。李某开始还和风细雨陈述事情前因后果，但渐渐有了语无伦次的激动，其旁边的丈夫却沉默不言，只字不提感情不和的事情，只反复重复“要离就离！”几个字。我心里蹊跷，到底为何？这时，李某的公婆从另一间屋子匆忙出来，为儿子打抱不平，“你就是三拳砸不出响屁的家伙”，“你也有嘴巴啊？把道理摆给老爷们听听，看谁有理”。见儿子仍然默不作声，那张大爷更是愤怒，无奈中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。
原来，事情是因分家析产引发的。张大爷一家有房三间，大儿张某与李某结婚后，一大家虽磕磕碰碰，但仍和睦相处，可随着李某与张某生育小孩后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多起来，花钱的事情也不均，张某与姊妹的矛盾渐渐显现。张大爷为了调和家庭矛盾决定分家析产。张某与李某分一间正房外加个偏房，粮食及其他物品适当给了张某与李某一些。李某觉得公公分配不均，与公公论理，双方开始争吵，后失去理智，李某破口大骂，被公公打了一记耳光，李某怒火中烧，拿着一把柴刀狠狠地将张大爷为自己百年后准备的棺材砍了一刀，这下可把事情弄大了，不可开交。
在张大爷的心里，李某是犯怒天神，大逆不道，不可饶恕的，必须将李某逐出家门，但其子张某不愿，所以父子反目。张某天天闷闷不乐，沉默寡言。李某不时见到公婆那不头不脸的神色，心里更不是滋味，回家只能找丈夫撒气，后一怒之下向法庭递交了离婚起诉状。
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，我分别向三方阐明了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，并释明了家庭共同财产分割处理的规定。分清了他们家庭共同及个人财产范围，还从我国婚姻家庭传统的文化角度讲述了很多家庭伦理的故事，三方明白了一些法与情，情与理的关系。李某若有所悟，当着我们面，向公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自愿表示，请个木匠对棺材进行修整。并立即撤回了离婚诉讼。公婆借坡下驴，转怒为喜，表示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今后一如既往关心他们，有什么困难共同面对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回到法庭，我将处理结果告诉了张编，不几日，张编将读者来信及处理结果和编者按一同刊发了出来。那“编者按”虽了了百字，可洋溢着对法庭的信任，肯定，对家庭纠纷情、理、法融会贯通的处理方式的大佳赞许。看到“读者来信”，不知不觉引发了我对《重庆日报》媒体人的敬意。一个媒体人对一个家庭的和谐稳定，尚且如此关心，作为司法职业人的我们，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的处理又该如何真正贯通法理人情呢？
与另一个编辑更是属神交了，因我与他（她）言语上的交流都未有过。但因了文字却有了编辑与作者心灵往来。
我没有多少爱好，工作之余，就喜欢琢磨那美不胜收的文字，读多了，也情不自禁地写点自己的，或触景或生情或感慨或评说，可感觉自己总弄不好，不好意思投给刊物。偶尔心血来潮，鼓足勇气投出去，大多泥牛入海，了无音讯。然也有峰回路转的时候，居然有时也有豆腐块大见报的。渐渐也有几个奖励什么的，发表在名刊上的文字也依稀可见。经验是有点分量的刊物少投。因为编辑是万里挑一啊！自己算老几呢？
向《重庆日报》投稿是近几年的事。
因八十年代初我参加高考，居然“鲤跳龙门”成了公家人，只是工作后，事情一多，回故乡的次数少得可怜。可故乡那人那竹那情，常常弄得我夜不能寐，食不甘味，情不自禁中，我写了篇《武陵竹情》以托思念。修修改改后，投给了《重庆日报》两江潮副刊，后再没管它了。没想，一月后居然发了出来。我仔细阅读，不仅标题改为《不可居无竹》，文字也作了大量的精减，仿佛将一个老头打扮成了十七八岁的青少年。字里行间不仅透出编辑深厚的文字功力，且凸显了耐心细致的品德修养。过后我又投了篇写“年味”的文章，依然如故。
仔细想来，这样的年代，这样的刊物编辑，在我投稿的记忆中已经不多了，可我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只好用文字留个念想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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